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泰平山及鹿野休憩區土地出租經營管理案
出租說明書
1、 出租緣起：

1、 為引進民間充沛資源與活力，有效活化利用公有不動產及相關設施，進而促進當地觀光發展，期望在熱氣球嘉年華期間外，能帶動附近地方繁榮，並提供旅客更優質之服務內容，乃尋求專業廠商營運管理，遂以出租之方式交由民間經營管理。
2、 本案標的座於臺東縣延平鄉延平鄉永康段294、鹿野鄉高台段211、鹿野鄉龍安段951、952等4筆地號土地，配合本處南區遊憩系統以「翱翔迵空，悠遊田里」為發展定位，落實以鹿野高台空域活動遊憩基地，提供熱氣球及飛行傘為主之體驗活動，爰依財政部「國有財產法」第28條但書及「國有不動產收益原則」第3條第1項規定，並參採「政府採購法」(含相關子法)規定之招標及決標程序辦理。
3、 本案預估總租金未達新臺幣150萬元以上（並於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-政府電子採購網」刊登出租公告），參採「政府採購法」第49條及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」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營運企劃書之公告，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，以取得廠商之營運企劃書，並以評審方式擇符合需要廠商，依序辦理議價。
2、 出租需求及履約內容：
1、 出租標的：臺東縣延平鄉延平鄉永康段294、鹿野鄉高台段211、鹿野鄉龍安段951、952等4筆地號土地，圖簿面積38,282.58平方公尺，出租面積20,896.33平方公尺。
2、 出租範圍：臺東縣延平鄉永康段、鹿野鄉高台段、鹿野鄉龍安段等區域面積共20,896.33平方公尺(如附件1)。 
3、 出租期限：自正式營運日起算（由甲方通知）5年。
4、 租金收入：（決標前預估最低租金）
(1) 全部租期計5年，總租金新臺幣100萬元整。
(2) 每年固定租金新臺幣20萬元整。
5、 租金計收方式：（決標前預估最低租金）
(1) 租金繳納方式為每年2期，每期以半年計算。除第一年當期租金應於正式營運日前5日繳交，其餘應於每年1月5日前繳納1-6月租金，7月5日前繳納7-12月租金。末日遇假日或未上班日者順延1日。
(2) 期日計算：一年以365天計算，正式營運日之當年度應繳交金額，依承租天數比例計算，未達一日者，以一日計；未達1元以無條件進入計算之。
6、 稅捐：因本案出租範圍而開徵之地價稅由本處負擔。
7、 廠商應執行工作如下：
(1) 承租標的範圍（如附件）之使用、管理、清潔及設施維護等事宜。

(2) 草皮養護：
1、 定時澆水、剪草、施肥、覆沙、鬆土、打孔、坑洞修補、補灑草種，避免重車入內及使用頻率過高等，以維持正常生長。區內植栽如有異常現象，應即檢討原因，進行整治。
2、 維持草長15公分以下。
3、 砍除範圍以承租範圍為基線，外推2公尺。
4、 配合活動經甲方通知修剪（未達15公分仍須修剪）。
5、 不得使用人工草皮、除草劑或其他禁用藥劑。

6、 修剪後之廢棄物需清運，不得隨意丟置。
(3) 在地部落推動旅遊，倘遊程使用泰平山起飛場周邊土地，或有影響承租廠商土地使用時，應配合協調使用時間及範圍。
(4) 其他契約規定事項及其他本處交辦配合事項。
8、 維護及管理責任：
(1) 廠商應僱用或指定專人辦理承租範圍環境清潔及維(養)護工作、安全維護管理、設施巡查與設備狀態檢查(含日常維護(修))、意外(災害)事件通報工作，以及其他相關管理維護工作，並保持環境清潔乾淨，若查有損壞情形，應立即回報本處。
(2) 廠商應於營運期間自費負責維護承租範圍內之標的物，如步道、草皮、攝影機等，如有損壞、污損、枯萎、稀疏或雜草覆蓋等情事，廠商須辦理修繕、清潔、復原或賠償(以下稱改善)，經書面通知限期改善未辦理者，由本處逕為改善，所支出之改善費用由廠商負責賠償，另依契約書違約規定辦理罰款。
(3) 廠商應自負盈虧負責管理，因營業所衍生之各項清潔、自添設備維護、保養、修繕、保管、保險、電話、保全及其他費用（含各項稅捐、自添設備之維修、行銷、人事及因違反法令應繳納之罰鍰等費用），概由廠商負擔。
(4) 本出租標的以現況出租並點交，如非屬人為破壞而有安全疑慮者，由本處辦理修繕外，餘由承租廠商負修繕、保養、維護及管理責任。

(5) 本處基於政策需要，得於出租範圍及週邊進行施工，廠商應全力配合，並做必要之營運調整，如有停止營業之需要者，由雙方協議部份租金減免事宜。

(6) 賠償責任：
1、 廠商承租本出租標的，於履約期間(包含廠商因淡季或其他原因暫停營業期間，以及履約期滿廠商尚未全部撤出承租標的並經本處完成接管期間)，因故意或過失或其他管理欠缺事由致他人(任何第三人)生命、身體、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有損害或損失，應由廠商負擔全部責任，其因而致本處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或其他損害賠償、損失補償責任者，本處得向廠商請求賠償及補償(含訴訟費、律師費、所擔負之賠償金及其他相關費用)，廠商應全額賠償及補償。
2、 所稱管理欠缺，含下列情形：

（1） 承租範圍：未確實照顧草皮、局部草皮稀疏、表土祼露或雜草覆蓋等致存活率未達100%，含設施損壞或有危險之虞，未即時完成修復、未做妥善告示及隔絕設施等有效之緊急應變措施。
（2） 委託清潔維護範圍：有損壞或有危險之虞，未即時通報本處辦理修復或採取緊急應變措施。

（3） 廠商於履約期間因管理疏失，致本處受各目的主管機關裁處罰鍰(金)者，本處得向廠商請求賠償，廠商應全額賠償本處。
(7) 營業所需自添設備及廢棄物清運：
1、 廠商為辦理營業場所所使用之建材、器具、設備（含鷹架、棚架等臨時設施），須以書面經本處同意後辦理，且應妥善放置及安裝（固定設施應架高），不得大面積接觸草皮及阻礙人車動線及整體景觀，並應做好安全防護措施及符合現行法令規定（如建築法規、水保法規、消防法規、環保法規…等），如須向相關權責機關辦理申請許可者，本處提供行政協助，相關行政作業及經費由承租廠商負責，經本處人員查驗（含本處人員平日據點巡查），如有違反者，每次處罰新臺幣5,000元，並得按日連續處罰。
2、 廠商於承租範圍（含環境維護範圍）辦理之各項清理、裝修、拆缷之各項廢棄物，應於拆除當天運離承租範圍（含環境維護範圍），不能於當天運離者，應妥善安置，並於拆除後次日運離，期間應做好安全防護措施，並應遵守現行環境保護相關法令規定，如有違反法令因而受罰者，由廠商負完全責任，如因而致本處受罰者，本處得向廠商求償，未於規定期限內將廢棄物運離者，每次處罰新臺幣5,000元，並得按日連續處罰。
3、 廠商如有用電需求，應以自備電力為原則，禁止私接電源，若使用發電機，佈線時不可妨礙交通動線及行人安全；為用電安全考量，禁止串接延長線。如有違反者，每次處罰新臺幣5,000元，並得按日連續處罰。
3、 其他
1、 因業務或政策需要，本處得召開履約管理會議或相關會議，並指定廠商負責人或工作人員出席，廠商應予配合，廠商應出席人員未經本處同意而缺席或中途離席者，每次處以新臺幣2,000元整違約金，並得依缺席次數累計處罰。
2、 因業務或政策需要，本處得辦理教育訓練、政令宣導及相關學習課程，並指定廠商負責人或工作人員參加，廠商應予配合，廠商應參加人員未經本處同意而缺課或中途離開者，每一課程每次處以新臺幣2,000元整違約金，並得依缺課次數累計處罰。
3、 廠商執行本案，於履約期間如涉及活動辦理者，每一場次或活動辦理期間，廠商須依行政院核定之「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」辦理足額保險，所須保險費用，廠商須自行編列，本處不另支付經費，廠商如因漏保或保額不足，致本處受理賠求償者，廠商應負本處損失之賠償責任，本處並得向廠商求償。

4、 前項所稱每一場次或活動期間，包含活動延期、改期之保險變更及追加，並須預估每一次參與活動之最高人數，並依「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」之活動類別型態及級距投保。
5、 廠商承租本標的物於履約期間，為營運、宣傳、行銷需要，採購、安裝、租用、借用相關資通訊產品者(如電子看板、跑馬燈、門禁監控、錄攝影設備、空拍機)其硬體設備及操作軟體，不得使用中國大陸製造產品，如有使用應立即更換；另遇非法入侵系統者，廠商應立即採取關機、斷線、斷電等應變措施。廠商違反以上規定者，適用本出租案違約處罰相關規定。
6、 本出租說明書為契約一部分，其效力與契約相同；說明書與契約書有競合或不一者，以本出租說明書為準；說明書未及事項，詳本案契約書及其他招標文件。
附件
一、延平鄉永康段294地號出租面積8,666.33m2，維護面積8,666.33m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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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鹿野鄉高台段211地號出租面積5,000m2，維護範圍以承租範圍為基線外推2m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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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鹿野鄉龍安段951、952地號出租面積7,230 m2，維護範圍以承租範圍為基線外推2m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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